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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常知稽式”的修身治国理趣探微∗

———以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五章为核心

詹 石 窗

　 　 摘　 要：“常知稽式”是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五章提出来的重要思想主张，以往对此的解释存在许多歧义。 理

解这个主张首先应该抓住其逻辑前提。 老子反对“以智治国”，他讲的“智”并非当今人们所认定的“智慧”，而是指

“巧诈作伪”，这种“智”的滥用就像盗贼一样将导致国家的灭亡，相当危险。 有鉴于此，老子进一步主张修身治国

应该“常知稽式”，也就是掌握范式、遵循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 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天下大顺的目标。 值得注意

的是，道家学派所谓“国”与“身”是有相互比拟关系的。 基于《易经》的象数学原理，可以将“国”看作“身”；反过

来，也可以把“身”看作“国”。 故而，“常知稽式”的精神不仅用以治国理政，也可以用来指导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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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稽式”这个术语可

以说是比较陌生的。 不过，倘若查找古代文献群，就
会发现“稽式”在经史子集各类经籍中皆有出现。
例如《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称：“建武五年，
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
唐代政治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篇
载：“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

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笾爼

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宋代黄震《古今纪要》卷
三《宦者传》 谓：“四年起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

乐。”宋代余靖《武溪集》卷十《制诰·内殿承制刘怀

懿可供备库副使》言：“敕国家稽式旧制，叙进群官，
有劳必录，无善不显尔。”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稽
式”皆作动词使用，讲的都是效法古代典章制度。

再查老子《道德经》，我们发现该书六十五章也

出现“稽式”这个词汇。 所不同的是，老子不是把

“稽式”作动词，而是作为名词使用。 老子说：“常知

稽式，是谓玄德。”在这句话里，“知”是动词，其后的

“稽式”当然就是名词。 如何理解老子讲的“常知稽

式”呢？ 笔者以为，这需要从本章整体思想旨趣入

手来分析。
关于《道德经》第六十五章的思想旨趣，前人已

经有不少概括，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相传出于汉

代河上公章句的《道德真经注》与清代宋常星的《道
德经讲义》。 《河上公章句》中本立此章之名为“淳
德”，而宋常星《道德经讲义》则作“玄德”。 两者虽

然仅有一字之差，却显示了把握内在精神的不同方

向。 就主体内容而言，本章乃是讲治国理政的思想

原则。 所谓“德”在这里具有政治伦理的意义，而
“淳德”就是以“淳朴”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道德情操；
至于“玄德”也就是深远之德，表示治国理政所依据

的伦理道德是有牢固的生命哲学根基的。 为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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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说呢？ 因为老子秉承了上古《易经》文化传统“天
地之大德曰生” 的精神，涵乾坤之生命而溯源于

“道”，提出了“道为天下母”的命题。 既然“道”是

“母”，由“道”所化生的宇宙万物就是“道”之“子”
了。 显然老子是以人类的生命繁衍的角度来看待万

物生生不息的现象的。 具有崇母精神的老子，以慈

悲的情怀看待天下百姓生存和国家治理，故而告诫

治国理政者当引导社会回归淳朴。 把握了这个思想

导向，有助于探讨“常知稽式”的来龙去脉和内在

含义。

一、“常知稽式”提出的逻辑前提

老子《道德经》讲的是圣人的生命之道。 这个

“道”，既可以修身，也可以治国理政。 不过，如何把

握其中的深意，却是不容易的。 因此，老子强调一个

“善”字。 他在本章一开始就指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①

这几句话，以往人们的理解存在许多分歧。 有

人将“愚之”直接看作是愚昧无知，进而说老子搞的

是“愚民政策”。 如贺坚真、梁明义就直接认定老子

是“愚民政策”的思想源头：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老子》一书，以相当完

备的理论形态表述了关于愚民的思想。 其中有

几句很露骨的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在这里，作者

敏锐地意识到人的知识、智慧同人的能力之间

的关系，并进而提出了一套愚民的原则：“虚其

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

欲。”就是说，要让老百姓永远处于闭塞无知的

愚昧状态，但要让他们有饭吃，让他们没有任何

欲望，又要能劳动。 总之，只要人民浑浑噩噩，
无知无欲，天下就会长治久安。［１］

姑且不说，这篇文章把《老子》的成书年代定为

战国时期不准确，单就字义理解来看，也是大有问题

的。 近年来，已经有许多人对这种理解提出质疑。
例如刘庭华的文章《老子是否主张愚民政策》就对

此进行了分析。 刘庭华指出：
　 　 老子是否主张搞愚民政策，关键是如何理

解“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这

句话中的“愚”字。 如果仅仅从今天人们对汉

字表面的意思去理解，当然是说老子主张愚民

政策。 其实不然，古汉语的“愚”，与今天我们

所说的“愚”，意思是不一样的。 “愚之”，实为

使民众诚朴、淳厚之意。 明民，意为启发民众巧

智。 王弼注《道德经》说：“明，谓多见巧诈，蔽

其朴也。 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河上公注

《道德经》说：“谓古之善以道治身治国者，不以

道教民明智奸巧也，将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

伪也。”高延第认为：“愚之，谓返朴还淳，革去

浇漓之习，即‘为天下浑其心’之义，与秦人燔

诗书，愚黔首不同。” ［２］

刘庭华从古今汉语字义不同入手进行解释，并
且引述了河上公、王弼等古代的注释，这是有充分根

据的。 刘庭华的文章此前也发表于《北京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转
载了这篇文章，说明这种看法颇受关注，并且逐渐被

接受。
其实，如果从道家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进行追

踪，也可以明白老子关于“愚”的内涵以及道家为什

么主张以“愚”作为治国理念的原因。 稽考《文子》
卷上有言：

　 　 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

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以一人之权而欲化久乱

之民，其庸能乎？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为

正，振乱以为治，化淫败以为朴，淳德复生，天下

安宁，要在一人。②

此段行文中的“平王”，就是周平王。 他姓姬，
名宜臼，一作宜咎，生年无可考，大约卒于公元前

７２０ 年。 周平王系周幽王姬宫湦之子，其母申后，为
申国国君申侯之女。 周平王于公元前 ７７０ ―公元前

７２０ 年在位。
西周末年，周幽王无道，于后宫得褒姒，生子伯

服。 由于迷恋女色，周幽王喜新厌旧，随后就废了申

后及其子姬宜臼，而以褒姒为皇后，以伯服为太子。
在这种危险境地，姬宜臼只好逃奔申国。 申侯联合

缯国和犬戎，向周幽王发起进攻，周幽王与郑桓公均

被杀。 随后，申、鲁、许等诸侯国拥立姬宜臼继位。
姬宜臼为避犬戎之难，于公元前 ７７０ 年迁都洛邑，是
为周平王。

《文子》这段话一方面描述了周王朝走向乱世、
民风日下、社会伦理道德滑坡的境况，另一方面指出

了社会回归淳朴风气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君主的责

任担当。 《文子》强调“要在一人”有什么深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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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接着说：
　 　 人主者，民之师也。 上者，下之仪也。 上美

之则下食之，上有道德则下有仁义，下有仁义则

无淫乱之世矣。 积德成王，积怨成亡，积石成

山，积水成海，不积而能成者，未之有也。③

在文子心目中，君主是百姓的老师。 因为按照

道家的立场，君主应该由圣人来担任，而圣人就是天

下百姓的楷模，足以作为老师。 居于上位的人，是下

层人民的表率。 居于上位的人说某种物品好吃可以

享用，百姓们就一定会食用。 居于上位的人有优秀

的道德情操，居于下位的百姓就会奉行仁义。 如果

下层的人们都信奉仁义、践行仁义，就不会出现淫乱

的世代了。 积累善德，就能成为天下的王者；如果积

累怨气，最终就走向灭亡。 这就像累积石头可以成

山、汇聚水流可以成海一样的道理，没有持续的累

积，想要有成就，那是不可能的。
《文子》特别强调了“居上者”的表率作用，这实

际上是启示：要让整个社会“淳德复生”，关键所在

是君主首先应该有“淳德”，以其“淳德”作为天下的

楷模，社会就能够治理。 《文子》这种思想是从哪里

来？ 上面引证的行文开头一句“吾闻子得道于老

聃”已经很清楚了：那是因为老聃的传授。 既然如

此，老聃当然是强调举国上下都应该以“淳德”为风

尚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明白：老子所谓

“将以愚之”并非是要引导老百姓走向愚昧，而是要

让老百姓恢复自然的淳朴、本真、不欺诈的天性。 抓

住了这个核心精神，那么以下所言“常知稽式”的内

涵便迎刃而解了。

二、有玄德者“常知稽式”

老子在论述如何治国时，将“愚”与“智”进行对

照。 这里所谓的“智”不是智慧的意思，而是贬义的

“伪诈”之意。 老子在正面主张“愚之”之后，又指出

了“智”的危害：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

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所谓“以智治国”，批评的就是企图通过巧

诈的方式治理国家的错误路向。 在老子看来，那样

的方式，对于国家安定而言，就是“贼”。 也就是说，
国家必然被盗取，乃至灭亡。 因为上行下效，居上的

人存在巧诈，居下的百姓有样学样，巧诈的风气就会

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既然代表巧诈的“智”是“贼”，
当然不能用。 这里的“贼”，涵盖了上下两个层面：
居上者巧诈用“智”，他对于社稷国家而言是“贼”；
居下者仿效居上者也用巧诈来对付居上者，这时候

居下者也是“贼”了。 到了这个时候，上上下下都成

为“贼”，于是就弄出许多防贼的手段，犹如当今人

们居家构筑“防盗网”一样，人人锁在里面，一旦发

生意外，大门小门都锁闭，逃也逃不脱，陷入麻烦和

危险的境地。
正因为依靠巧诈这样的所谓“智慧”去进行国

家治理是“贼”，老子谆谆教诲“不以智治国”，告诫

人们放弃巧诈。 唯有如此，才能安定社稷，永葆国家

之福。 怎样去贼而得福呢？ 老子接着说：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稽”有两种读音，一读作“ ｊī”，第一声；也读作

“ｑǐ”，第三声。 笔者以为此句的“稽”应读作第三

声，理由是“稽式”的“稽”是从“稽首”转变而来的。
“此两者”指的是什么呢？ 是承接上文“以智治国，
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吗？ 就语气的关联

看，应该是这样。
“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都是围绕“智”展

开的。 老子先从反面讲“以智治国”的危害，再从正

面强调“不以智治国”的好处，这就是《易经》 “太
极”学说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应用。 如果说“以智治

国” 是“阴”，那么“不以智治国” 就是“阳”。 《周

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说的是事物都

是两两对应的。 所以，看问题就需要从正反两个方

面进行比对，既看到正面，也看到反面。 讲反面的问

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正面的作用，坚定正确的方

向。 这个正确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至诚”。 对此，
清代道家学者宋常星有一段很好的解释，他说：

　 　 大智以至诚为体，以无妄为用，不逆于理，
不背于道，焉能有害于国政乎？［３］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大智”的概念。 从

其肯定“大智”的叙说可知，道家并不是笼统、绝对

地反对“智”。 其言“智”有两种：大智与机智。 所谓

大智，就是至诚的表现，它发源于大道，是道性的自

然外显；而“机智”是应机械的发明而形成的巧智，
由此衍生开来，伪诈并行，这就是邪智。 老子批评的

正是那种伪巧的邪智。
对邪智的危害要有足够的警惕，唯有警惕，才能

避免大灾大难。 对至诚大智的作用要有充分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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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唯有深刻认识，才能有效地实行。 老子将这两个

方面贯通起来，称作 “稽式”。 有的版本称作 “楷

式”，例如河上公章句本等多种版本皆称作“楷式”，
所谓“楷”有楷模、典范的意义，而“稽式”之“稽”，
令人不禁想起古代稽首的礼节，这种礼节是有规程

范式的，从这个角度看，“稽式”可以理解为范式。
《韩非子·解老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理

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故曰：
道，理之者也。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

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 万物各异理，而道

尽稽万物之理。 故不得不化。④

韩非子这段话仅短短三四行，就用了两个“稽”
字。 可见“稽”乃是文中一个突出的字眼。 怎样理

解“稽”的含义呢？ 学者们做出许多解释。 梁启雄

先生所著《韩子浅解》一书根据《广雅·释诂》所云

“稽，合也，当也，同也”的说法进行发挥，指出《韩非

子·解老篇》关于“万物”与“万理”这句话是讲，道
为“万物自然演成的规律，也是适合于万理的天

道” ［４］ 。 在这里，梁启雄把韩非子行文中第二个

“稽”字，解释为“适合”。 至于第一次出现的“稽”
字，许建良教授认为，“万理之所稽”，指的是“万理

留止的原因所在”。 其引《说文解字》以“稽”为“留
止”作佐证，进而分析指出：“在这个意义上，‘理’是
一物之所以为该物的图解说明，即 ‘成物之文’，
‘文’是一物区别于他物的表征，万物就必然存在万

理。” ［５］许建良先生这种解释有严格的训诂学依据，
所以蒋重跃教授赞扬说“这个解释极富启发意义”，
在这里，“道”和“理”的关系“得到了一个可能很有

理论深度的说明！” ［６］６９蒋重跃这句话最后加了感

叹号，说明他是非常认可这种解释的。 不过，“理”
为什么留止，而“道”为什么成为“理”留止的原因？
蒋重跃指出许建良先生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所以

蒋重跃进一步追索，他查遍中国先秦时期的大量文

献，乃至海外的翻译文本，撰写了《古代中国人关于

事物本体的发现———“稽”字的哲学之旅》这篇长

文，从日常语词到哲学概念，一一稽考，颇费功夫。
不仅如此，他还旁征博引，广泛涉猎西方哲学，从古

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海德格尔的论述，一一阐

发、佐证，思路非常开阔。 蒋重跃先生写作此文旨在

阐述，“稽”如何从具体的生活用语升华为具有形而

上特质的哲学范畴。 就理解老子“稽式”的内涵而

言，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他说的下面这几句话：
　 　 按照韩非的理解，万物都有“理”，即都有

“稽”。 要做成方圆之物，必须依从事物的“稽”
即 “ 规 矩 ”， 这 样 就 会 得 到 事 功。 万 物 有

“理”———“稽”，其实就是都有“规矩”，所以才

可“计会”，才须“计会”。［６］８１

韩非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老学”专家，他写的

《解老》《喻老》两篇文章，不仅保留了上古时期《老
子》版本的一些原型，而且有不少精辟见解，对于我

们弄清楚老子《道德经》使用的古僻字义颇有帮助。
蒋重跃以韩非子的《解老》为例，指出“稽”的基本涵

义是“规矩”，这是颇为精到的。
至于“式”的意义，古籀文的写法“ ”，上下结

构，上为“戈”字，下为“工”字，前者代表武器，后者

代表器具。 《说文解字》谓：“式，法也。”所谓“法”
就是法度、程序。 上古时期最为重要的法度是祭祀

礼仪，“稽首” “叩首”在祭祀中乃是最为重要的程

序。 老子是精通祭祀典礼的，《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有“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的

论述可资佐证［７］ 。 祭祀是有程规的，礼仪的展开就

是程规。 既然“稽式”犹如祭祀典礼中的程序规矩，
那是非常庄重的，将之作为治国的法度，这就意味着

应该以祭祀神明那样的敬畏精神来实施，不仅要有

发自内心的“至诚”态度，而且要十分到位，每个细

节都不能发生差错，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有“玄德”。

三、“常知稽式”的目标是“至大顺”

“玄德”这个概念在《道德经》中多次出现。 例

如第十章、第五十一章都使用了这个概念。 在六十

五章，老子以赞叹的笔调写道：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什么叫做“玄德”呢？ 河上公解释说：“玄，天

也。 能 知 治 身 及 治 国 之 法 式， 是 谓 与 天 同 德

也。” ［８］１９河上公以“玄”为天，认为能够明了身心治

理与国家治理的规程模范，就可以称得上是与天具

有同样的品德。 由此可见，“玄德”就是“天德”。 不

过，从河上公的解说里，我们并不知晓什么叫做“天
德”。 倒是《庄子·天下》篇有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

弄清其内涵：
　 　 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 古之君天下，
无为也，天德而已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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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唐代成玄英的解释，文中所谓“古之君”指
的是“三皇”以前的帝王，他们能够成为帝王，并不

是依靠强力争霸得来，而是自然而然被推举到那个

位置上的。 当他们居于帝王之位的时候，依旧不会

将主观意志强加于世、强加于物。 这样看来，所谓

“天德”就是自然无为之品德。
“自然无为”当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观天之

道，执天之行”的作为，一切以“大道”为原则。 《庄
子·天下》篇接着说：

　 　 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

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

物之应备。⑤

这里的“观”可以理解为“观察”与“审度”。 如

果说“观察”是了解情况，那么“审度”就是根据情况

进行判断。 不论是观察还是审度，都是以大道为基

准的。 在《庄子·天下》篇看来，守持正道的君主，
出其言必正，这就叫做“君正”；以大道来观察、审度

君臣问题，就能够明确彼此功能的不同，所谓居上之

君自然而为，居下之臣尽职而为，这就叫做“君臣之

义明”；以大道来观察、审度百官之设立，依照天地

与春夏秋冬四时变化而各司其职，所以官职管理井

井有条；以大道来广泛地观察、审度大千世界，就明

白万物各有对应。
把《庄子·天下》篇“以道四观”的话，同上述关

于“天德”的论述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

到，原来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五章讲的“玄德”，就
是《庄子·天下》篇阐述的“天德”，这种“天德”说

到底就是顺应自然之道的品德。
远古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简

单，内心也简朴。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商周

时代，社会典章礼仪制度逐步走向烦琐，甚至陷入虚

伪的泥潭之中，成为压制人性的枷锁。 道家学派认

为，这种带有伪饰的社会典章礼仪制度，实际上是培

育巧诈的温床，因此应该予以改革。 老子讲的“与
物反矣”便具有这方面的思想旨趣。

如何理解“与物反矣”的“物”呢？ 河上公说：
　 　 玄德之人，与万物反异，万物欲益己，玄徳

施与人也。［８］１９

河上公将老子的“玄德”，解释为“玄德之人”，
这是把一种形而上的品行予以人化，虽然不一定符

合老子本义，但他将“物”确定为万物，却有案可稽。
汉代经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谓：“物，万物也。 牛为

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由此可

见，向来可以以“物”泛指天地间的存在物。 照河上

公的看法，万物的品性是为自我存在寻求利益，故而

是自私的；但“玄德”意味着“施与”，故而“玄德之

人”亦即圣人是要奉献自己的能量去成就万物的，
所以说“与物反矣”。

在众多论述“玄德”的论文之中，有两篇论文值

得加以注意，一是叶树勋写的《老子“玄德”思想及

其所蕴形而上下的通贯性———基于通行本与简帛本

〈老子〉的综合考察》；另一是李孺义写的《论“玄
德”———奠基于实践理性上的道体论形而上学》。

叶树勋一文的着眼点，旨在从老子思想的贯通

性角度理解“玄德”。 作者经过一系列的解读之后，
进行总结：

　 　 老子思想的内在通贯性在“玄德”这里得

到了充分而集中的展现……要言之，“玄德”在

形上语境中意味着“道”对万物“生而弗有”的

畜养功德，具体到政治活动场景，圣人通过效法

“道”而具备与之相应的“玄德”，此两种“玄

德”均关注施用方（“道”或圣人）对受用方（万

物或百姓） 的两面性作用 （既生成之又顺任

之）；但圣人的效法又绝非仅是一种模仿行为

那么简单，此间还蕴含着圣人如何经由心性修

炼而体认大道的过程，即乎此圣人之“玄德”在

具有“外向顺民之德性”此义的同时还兼有了

“内向体道之德性”的意义，前者是后者在政治

生活中的外在推用，而后者则是前者之所以能

够开展的内在前提。［９］

照叶树勋的说法，“玄德”实际上就是一种“贯
通”之德。 “道”是贯通的，“通”则能输送大道的能

量去滋养万物；圣人治理社会，乃是效法大道养物的

过程；而效法的过程则是以自我心性修炼、体认大道

为前提的。 如此看来，叶树勋解释过的“玄德”，实
际上表现为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大道蓄养万物而

不占有的自然性；第二，圣人通过内修以领悟大道精

神的本真性；第三，圣人效法大道以治世的无私性。
叶树勋关于老子“玄德”说的解释还是比较深

入的，其不足在于未能从特定文化背景去诠释老子

“玄德”思想提出的根源以及针对性的问题。 相比

之下，李孺义的文章在如何回归“玄德”方面做了比

较多的努力。 该文从周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
“道德不一”的精神“分裂症”的文化背景出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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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篇关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问题入

手，进而指出：
　 　 道家之士们特别是曾作过“周守藏室之

史”的老子以绝弃周文（绝圣弃智、绝学）的方

式担当起由周文所开启的道德理性精神，在其

“道体论”的语境中将人提升到与天、地、道并

称为“大”的高度，以“法自然”的精神内向度，
申言人之超越的道德理性，即所谓“玄德”、“常

德”、“上德”，由此将道体论形而上学奠定在实

践理性之基础上。⑥

按照李孺义的理解，“玄德” “常德”与“上德”
三者同义，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什么叫 “绝弃周

文”？ 就是否定并且放弃周代那些烦琐的禁锢人的

首动性、能动性与主动性的僵化的典章制度。 他抓

住《庄子·齐物论》关于“有待”与“无待”的命题，
针对“吾丧我，汝知之乎”的发问，展开分析。 《庄
子·齐物论》中的“我”是有待的，即“我”的存在与

功能施展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会受到阻碍；而
“吾”却是“无待”的，也就是说“吾”的存在与功能

的发挥是超越了具体条件限制的。 什么是“超越”？
就是向“玄德”回归，这种回归过程，也就是“与物

反”的过程。
“与物反”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大顺”。 对

此，唐代杜光庭解释说：
　 　 玄德深远，能与物反，归复其本，令物乃至

大顺于自然之性尔。［１０］５３７

玄德既深厚且幽远，所以它具有与大千世界凡

庸之物相反的路向，如果说万物是顺向直行，那么玄

德则是反向而行，这种反向意味着回归本初的淳朴

状态，以至于能够让万物激活本来蕴聚的“大顺”状
态，恢复自然的性情。

什么叫做“大顺”？ 杜光庭在义说中作了申发：
　 　 大顺者，本乎人情。 《礼记·礼运》篇曰：
人情者，圣王之田也。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

序，以理人情。 以情为田，修礼以耕之，和刚柔

也；陈义以种之，树善道也；诵学以耨之，存是去

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乐以安之，感
动使坚固也。［１０］５３７

照这个说法，所谓“大顺”是以人情为根本的。
《礼记·礼运》篇把人情比作圣王耕作的“田地”。
圣王如何耕作这片田地呢？ 就是抓住“义”这根“斗
柄”，规范礼仪秩序，用以调理人情。 以人情为田

地，通过修理的办法进行耕作，以达到和合刚柔的目

的；通过伸张正义来播种，这就是树立善道的法度。
如何树立“善道”呢？ 按照杜光庭的理解，需要有个

“诵学”的过程。 这个“诵学”非常重要。 在道家文

化中，有“修诵”之法，也就是以“诵”作为修道的入

门法式。 “诵”的本字是“甬”，而“甬”是“交通”之

“通”的省略，表示畅通无阻。 “诵学”就是借助经典

的音诵，祛除杂念，就像农民管理水稻生长要耨草一

样，以此祛除杂草的侵蚀。 从这个角度看，“诵学”
就是通过诵读经典祛除杂念，这就叫做 “纯是去

非”，使内心纯一。 再进一步，就是注重“本人”的修

持程序，在这里，“本”用作动词，“本人”就是回归人

的本真，或者叫做本初，老子把这叫做“复归于婴

儿”。 因为复归本人的纯真，就可以凝聚正元之气。
再进一步，就是播送音乐，简称“播乐”。 播乐的目

的是达到人体康宁、社会大安。 在道家看来，音乐起

于“太一”，而“太一”就是“道”的音声符号，通过运

载着“大道”信息的音声熏陶，最终进入“与道合真”
的状态。 到了这种状态，天地人不分，混沌一片，庄
子将此称作“大通”，老子叫做“大顺”。 人要健康，
需要“大顺”，社会要稳定，也需要“大顺”，上下沟通

没有阻碍，达到美好的境界。

结　 语

南宋道家学者董思靖曾经以《道德经》第六十

五章为立足点，阐发老子的批判与建设精神。 他指

出：“此章明用智启奸之惑，示玄德大顺之规。 此老

子逆知世变之必至，其有爱患之心乎？”⑦这就是说，
运用奸诈的智谋必然迷惑，唯有回归人的淳朴本性，
才能内外畅通无阻。 这是因为老子早已预见道风沦

丧的世代会出现，所以谆谆告诫后人，体现了慈爱之

心与忧患意识。 董思靖以反问的口气来阐发老子思

想，不仅是一种强调，而且旨在激发人们思考。 一方

面，强调去伪除诈的重要性，这就是批判；另一方面，
彰显“玄德大顺之规”，所谓“规”就是社会道德与法

律的规矩，这种规矩的内在本质是“玄德”，亦即合

于大道本真的精神；而其基本功效是“大顺”，亦即

顺道通达，没有阻碍。 由此不难看出，老子不仅以警

戒的形式批判人性之恶、人心之伪，而且明确社会生

活规程的积极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各
种诱惑也增多。 认真揣摩老子的教导，相信对于我

４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



们的健康生活会大有裨益。

注释

①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六十五章，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５４—２５５ 页。 文中凡引《道德经》第六十五章，均出此本。
②③辛銒：《文子》卷上，明《子汇》本。 ④韩非：《韩非子》卷六，四部

丛刊景宋钞校本。 ⑤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卷五，清光绪中遵义

黎氏日本东京使署景刊本。 ⑥李孺义：《论“玄德”———奠基于实践

理性上的道体论形而上学》，《哲学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 按，李氏行

文，依《哲学研究》体例有许多夹注，本文引用时更为页下注，“法自

然”出自《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⑦董思靖：《太上老子道德经集解》
卷下，清光绪中归安陆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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